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不良債權標售公告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十九日

主旨：交通銀行暨由交通銀行主辦之聯貸案參貸機構委任普華國際財務顧問
（股）公司擔任財務顧問辦理公開標售不良債權乙批，投決標日預訂於
民國 95 年 5 月 26 日，詳如說明。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4 年 9 月 13 日金管銀(三)字第

0943001072 號令辦理公告。
二、 標售債權說明

(一) 甲標 (Tranche1)：交通銀行主辦之聯貸案不良債權金額約新台幣陸
拾陸億元。

(二) 乙標 (Tranche 2)：交通銀行不良債權金額約新台幣陸億元。
上述標售債權金額，如有變動以投資人說明書為準。

三、 投標人資格：除甲、乙標債權之借款人、保證人、背書人、擔保物提供人及
其擔任負責人之法人外，皆開放其他法人投標，該投標人必須具有適切財
務能力進行本項交易者；惟主辦單位仍保留審核及決定投標人參與投標資
格之權利。

四、 投標人登記截止日：須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日(星期三)下午五時以
前，登記投標。(請先洽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索取相關資料，包
括但不限於投資人說明書)

五、 聯絡方式： 請洽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張良楷，聯絡電話：
(02) 2729-6666 分機 6334。


